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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嘉 義 大 學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系 

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
 
會議時間：110 年 3 月 8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:20 

會議地點：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A407 教室 

主    席：張高賓老師(召集人)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

記    錄：楊雅琪 

 
※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：有關本系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資格暨經費審查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 

一、依據本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第四、五點辦理。 

二、本學期申請遴聘業師協同教學擬申請由系上相關經費補助課程如下： 

教師 業師 課程名稱 
業師服務單位

及職稱 

預計 

日期 

時數× 

鐘點費 
車費 小計 

吳芝儀 

盧○熠 
學校輔導與

諮商  

嘉義縣永慶高

中 

未定 4小時 

×973元 
0元 3,892元 

賴○宇 
台中市立新國

中 

未定 4小時 

×973元 

448元(雙程台

鐵:台中-嘉義 
4,340元 

吳瓊洳 

黃○仁 

校長 

教育議題專題 嘉義縣阿里山

鄉新美國民小

學 

3/30 
2小時 

×973元 
0元 1,946元 

王○珍 

主任 

國民小學教學

實習 

高雄市前鎮區

前鎮國民小學 

5/12 4小時 

×973元 

490元(雙程台

鐵:高雄-嘉義) 
4,382元 

李鈺華 魏○生 
諮商實習  國立澎湖科技

大學 

5月 4小時 

×973元 

3,030元(雙程

機票) 
6,922元 

朱惠英 曾○雅 

諮商與心理

治療技術研

究  

行動心理師 5、6

月 
12小時 

×973元 
0元 11,676元 

決  議：通過本案申請課程遴聘業界專家資格，除吳芝儀老師「學校輔導與諮商」補助業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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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同教學課程講師鐘點費以 4 小時為原則之外，其餘照案通過各申請課程遴聘業師

協同教學課程講師鐘點費。 

 

提案七：有關本系 107 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課程科程異動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因 108-2 學期期末遞補 2 名師資生，俟 108 學年度後師資培育課程回歸師培中心開課，

然本學期師培開設「教學基本學科課程：藝術與人文領域-美勞」課程，與本系「教育

行政」衝堂，造成 2 位學生無法修讀。 

二、並附上 107 學年度適用之「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」(如附

件 9 (頁 63-66))，建議 107 學年必選修科目冊-「國民小學教育學程」專業選修課程新

增「教學基本學科課程：藝術與人文領域-音樂」課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※臨時動議 

無 

 

散會：下午 1 時 30 分 

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
107
大
學
部
科
目
冊 

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 

音樂/一下、選修、2學分  新增選修科目，因應

師資生教檢科目 


